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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横岗贤合路 26 号“1·3”一般高处坠落重
伤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1 月 3 日 16 时许，龙岗区横岗街道四联社区贤合路

26 号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30 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

务院令493号)及《深圳市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2021

年修订版）的有关规定，横岗街道办事处牵头，成立由应急管理

办公室（安监）、城市建设办公室（城建）、综合行政执法办公

室（执法队）、党建工作办公室（总工会）、综合治理办公室（司

法所）、横岗派出所、四联社区工作站组成的事故调查组，组长

由横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李立辉担任，副组长由党

工委委员郑子荣担任。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查清了

事故发生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认定了事故性质，对有关责任单位、人员提出了处理建议，针对

事故原因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经调查认定，龙岗横岗贤合

路 26 号“1·3”一般高处坠落重伤事故是一起因施工负责人履

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施工人员冒险作业而导致的一般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2

（一）事故发生相关单位及人员基本情况

1.广东宏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王海霞；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EW618S；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嘉平大街 28 号；公司经营范

围：室内外装工程等。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建筑

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244272802），有效期至 2028 年

12 月 8 日。取得了《安全生产许可证》（粤）JZ 安许证字〔2023〕

017079，有效期至 2026 年 11 月 2 日。

2.庞亚清，男，61 岁，汉族，广东深圳人，1963 年 9 月 3

日出生，现住深圳市横岗街道锦冠华城 4 栋 D 单位 1116，系横

岗街道四联社区贤合路 26 号房东、2-4 楼装修工程发包人。

3.黄小华，男，50 岁，汉族，广西北流人，1972 年 1 月 1

日出生，现住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四联社区下板楼角背二巷二

号一楼，系横岗街道四联社区贤合路 26 号 2-4 楼的外墙和室内

涂油漆项目承包人和施工负责人。

4.涂宏（化名），男，身份信息不详，系横岗街道四联社区

贤合路 26 号 2-4 楼的外墙涂油漆项目承包人、本起事故伤者。

（二）涉事工程相关概况

1.施工资质借用情况

2023 年 8 月，庞亚清与广东宏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协商使

用其公司营业执照及企业资质证书进行横岗街道四联社区贤合

路 26 号 2-4 楼装修工程备案，签订了《工程施工合同》，并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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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陈华福到横岗街道四联社区工作站办理上述备案手续事宜。事

后，广东宏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收取费用人民币 5000 元（伍仟

元整）。广东宏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陈华福均未实际参与涉事

工程施工。

2023 年 9 月 4 日，涉事工程取得《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开

工令》，备案施工单位为广东宏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项目

负责人为陈华福，承包范围为二楼、三楼、四楼铲除原有隔墙地

板砖瓷片，重新砌墙贴地板砖瓷片，天花墙身修补腻子粉、油墙

漆，卫生间厨房吊铝扣板天花，卫生间地面防水及贴地板砖瓷片，

合同总价为 360000 元，备案到期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11 日。到

期后，陈华福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提交了延期申请，2023 年 12

月 15 日重新取得了《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开工令》，时间截止

至 2024 年 1 月 15 日。

2.施工合同签订情况

2023 年 9 月 9 日，黄小华以个人名义从房东庞亚清处承接

横岗街道四联社区贤合路 26 号涂漆项目，未签订任何相关协议

或合同，口头约定施工包工包料，外墙 40 元人民币一平方、室

内 25 元人民币一平方。黄小华接到涂漆项目后将外墙涂漆部分

转包给涂宏、万存超、黄东三人（三人约定完工后平摊工程款），

未签订任何相关协议或合同，口头约定按包工包料 40 元人民币

一平方。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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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经过

2024 年 1 月 3 日上午 7 时 30 分许，涂宏、万存超（黄冬事

发当天在另外工地干活）到四联社区贤合路 26 号开始涂油漆，

施工内容为外墙批灰。13 时 30 分许，黄小华安排涂宏负责三楼、

四楼的防盗网内涂外墙油漆，万存超负责二楼的防盗网内涂外墙

油漆。16 时许，涂宏站在四楼原 402 房间的防盗网上进行涂漆，

不慎从防盗网内的逃生窗上摔落下来。

（二）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黄小华立即查看伤者情况，伤者涂宏坠落到一

楼建筑垃圾上，脸部朝下，头朝房子内侧，安全帽掉落在脚旁边。

16 时 18 分许，黄小华安排另一工人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经

120 客服人员指导，将伤者翻过身来，对伤者涂宏做心肺复苏。

16 时 30 分许，120 到场后立即对涂宏进行抢救，后将伤者涂宏

送往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抢救。18 时 15 分许，涂宏经龙岗区第

三人民医院抢救后，生命体征平稳，转入 ICU。

接到事故报告后，横岗街道办事处、四联社区工作站等相关

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对事故现场开展调查处

理，启动事故应急预案，妥善处理事故善后事宜，并在第一时间

将该起事故上报至区总值班室和区应急管理局。该起事故应急救

援处置中，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应急响应迅速，信息报送及

时，响应程序正确，善后工作有序。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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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本起事故造成 1 人重伤，伤者涂宏，男，身份不详，系涉事

工程外墙涂漆项目承包人，入院诊断为：1、重型颅脑损失；2、

脑肿胀；3、颈椎骨折；4、肺挫伤；5、心搏骤停后心肺复苏成

功。患者入院后行双侧开颅去骨瓣减压术+颅内压探头植入术，

术后转 ICU 进一步治疗。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GB6441-86）、《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15499-1995），

核定损失超过 105 个工作日，本起事故属于重伤事故。

（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截至目前，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30 万元，主要

是涂宏的医疗费等费用。

四、现场勘察情况

（一）横岗街道四联社区贤合路 26 号 2-4 楼的外墙和室内

涂油漆工程施工情况。横岗街道四联社区贤合路 26 号 2-4 楼的

外墙和室内涂油漆工程 2023 年 9 月 15 日开始进场，对外墙和室

内涂油漆施工。由于安装防盗网及窗户，窗户周边还未涂油漆，

2023 年 12 月 28 日，黄小华安排涂宏等人回来收尾。

（二）横岗街道四联社区贤合路 26 号 4 楼原 402 房间的防

盗网情况。防盗网的长约 3.33M，高约 1.90M，宽约 0.64M，窗沿

离房间地面约 0.9M，防盗网上逃生窗位于防盗网上的右下方，长

约 1.1M，宽约 0.68M，逃生窗距离一楼建筑垃圾高度约 1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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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涉事施工建筑物外景

图 2 涉事四楼防盗网

（三）施工现场情况。该施工建筑物属于历史遗留建筑，共

6 层约 950m²，一楼为 2 间店铺，二楼到六楼为 8 套房间（2 套单

间、4 套一房一厅、2 套两房一厅），事发当天其他防盗网上的

逃生窗均拴着插销，简易铁丝缠绕，一楼堆放建筑垃圾。事发四

楼防盗网正下方，三楼防盗网正上方摆放一把涂油漆的刷子（见

下图 3），伤者涂宏坠落地点为一楼建筑垃圾上（见下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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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脸朝下，头朝房子侧，安全帽位于脚旁边。

图 3 三楼防盗网正上方的一把涂油漆刷子

图 4 涂宏事发后坠落的地面

（四）其他情况。

1.房东庞亚清将涉事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建筑装修装饰专业

承包资质的个人。

2.房东庞亚清发包涉事工程后，安排其侄子庞土玲对施工现

场进行管理，未与黄小华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明确

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可见刷子

可见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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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调查（包括但不限于指纹比对、人脸比对、DNA 鉴定、

人员走访等），伤者真实姓名不详、身份证号码不详，暂未能确

定伤者真实身份信息，未能找到其亲属处理善后事宜，确认伤者

身份工作仍在开展中。

五、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1.防盗网的逃生窗在作业时未完全锁闭。

2.涂宏未佩戴安全绳、未正确佩戴使用安全帽在防盗网内的

临边洞口冒险作业，不慎从逃生窗内坠落至地面受伤。

（二）间接原因

黄小华未与涂宏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未明确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未组织实施工

人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认真督促、检查涉事工程的安全生

产工作，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涂宏冒险作业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龙岗横岗贤合路 26 号“1·3”一般高处坠落

重伤事故是一起因施工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施

工人员冒险作业而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责任分析及处理意见

（一）涂宏未佩戴安全绳、未正确佩戴使用安全帽在防盗网

内的临边洞口冒险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涂宏在

事故中重伤，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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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小华未与涂宏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未明确各

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未认真

督促、检查涉事工程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涂宏冒

险作业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四条、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对本起事故负

有责任，建议由龙岗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七、调查发现的其他问题和处理建议

（一）庞亚清将涉事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建筑装修装饰专业承

包资质的个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由龙岗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相关规定

对其进行处理。

（二）庞亚清未与黄小华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

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由龙岗区应急管理局依据

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三）广东宏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借公司资质给庞亚清用

于办理涉事工程施工备案的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由龙岗区横岗街道办

事处依据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八、监管部门履职情况

四联社区贤合路 26 号施工项目已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在四

联社区完成小散工程二级备案审批手续，该施工项目于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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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开始施工。从开始施工至事故发生前，四联社区小散

工程巡查组对该项目开展检查 24 次，发现隐患 48 处，现场整改

16 处，限期整改隐患 32 处，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17 份，发

出《责令停工整改通知书》1 份，及时发现和整改了一批可能导

致事故发生的隐患。针对此起事故，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四联

社区工作站已履行巡查监管责任。

九、事故整改措施建议

（一）相关作业人员应提高安全防护意识，正确佩戴和使用

个人劳动防护用品，严禁违规作业，加强安全生产知识的学习，

使自己具有必要的安全知识，清楚作业中存在的危险因素，掌握

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并做好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及应急措施。

（二）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

资质审查，聘请具备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开展有关作业。加强对

发包项目的统一协调、管理，与承包单位签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

并派专人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督促其严格

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国家或行业标准，杜绝违规冒险作业。

（三）建筑施工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一是规范安全管理工作，并按规定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严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二是加强岗前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如实告知工作场所和岗位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

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措施，规范员工作业行为。三是为作业人员

配齐劳动防护用品，保障从业人员免遭或减轻各种人身伤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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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安全检查、协调，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人员

的违规行为，消除安全隐患。

（四）广东宏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要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资

质证书管理，规范资质证书使用制度，坚决杜绝违规出借资质帮

助他人办理工程备案的违法行为发生。同时立即组织对备案报建

项目开展自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五）横岗街道办事处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加强对辖

区内小散工程施工作业监督管理。四联社区工作站在开展小散工

程备案工作中，要加强资料审查，核查资料提交人身份，在日常

巡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报告街道办。横岗街道办事处要持续落

实小散工程作业过程日常安全巡查检查工作，聚焦本起事故暴露

出的问题，重点关注安全防护措施落实、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

佩戴等情况；定期开展执法检查，严厉查处非法发包转包、出借

挂靠施工资质、不落实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未为作业人员提供

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等突出、典型的违法行为，倒逼企业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

十、调查组成员名单（见附件）

龙岗横岗贤合路 26 号“1·3”

高坠重伤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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